
参观人士条例及规则 

 

1、条例及规则  

参观人士在登记参观展览或接受许可参观展览时﹐即表示他们同意遵守展览对参观人士

的条例及规则和展览中心制定的条例及规则, 参观人士可向主办单位索取条例及规则

副本。 

 

2、在展览中心的操守  

参观人士不得造出或容许造出可引致混乱﹐滋扰﹑烦扰﹑不便﹑伤害或危害他人身体或财物

的事情﹐或者是主办单位认为与一般展览规则不相符的事情﹐或者是构成违反条例及规

则或相关法律和条例的事情。  

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批准﹐参观人士不得携带照相机﹑摄像机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录像

设备进入展览中心。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搜查任何参观人士的随身携带物。  

在出席展览其间﹐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批准﹐明确禁止参观人士录制任何制式的影

像。该项禁止包括但并不限于﹕任何形式的拍照﹑摄录或数码摄录及绘图或画草图。参

观人士同意在被要求时向主办单位交出录有影像的任何性质形式的违规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胶片﹑录像带﹑草图本﹑照相手机和数码存储设备。  

若参观人士违规录制任何影像﹐影像创作和录制方面的版权和其它知识产权﹐或其它权

利（为免生歧义﹐包括录音和广播的权利）（“知识产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产生的

权利﹐都将无条件并立即归属主办单位所有。 

参观人士保证按主办单位要求签署所有的契约和文件及采取一切行动﹐以便将知识产权

归属主办单位﹐包括但不限于﹕递交原始影像或拷贝的存储媒介。对违反展览和展览中

心条例及规则﹑相应法律和条例的参观人士﹐主办单位有权单方面拒绝任何参观人士入

场﹐或要求其离开展览中心。在此问题上﹐主办单位具有最终判断权。  

 

3、责任  

主办单位对参观人士在展览中心及其附近对自身或他人财物所发生的损失或损坏（无

论何种原因）﹐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也不对参观人士在展览中心和离开展览中心的过

程中发生的死亡或伤害事故承担任何责任（不包括由于主办单位超过法律限定范围内

（仅此范围内）的疏忽所引起的死亡和伤害）。  

参观人士同意主办单位对参展商在展览会中展示或销售的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观人士同意向主办单位、其员工、代理人及承包商赔偿并免其蒙受由于参观人士自

身或其代理的任何侵权行为或未经允许录制影像而导致主办单位自身或其代表蒙受或

向其提出的一切申索﹑责任﹑损失﹑诉讼﹑程序﹑赔偿﹑判决﹑支出﹑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收

费等任何损失。  

参观人士同意﹐主办单位对展会官方手册﹑或其它推广材料﹑印刷材料中提供的与参展商

或参展产品相关的信息中的错误或遗漏﹐或者是由主办单位或参展商提供的信息中的错

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观人士确认和同意，主办单位、其员工及承包商可以对展会进行拍照/摄像，并可

包括出席展览之参观人士的肖像（“影像”）。参观人士在此同意免费授予主办单位及

其分支机构于全球就该影像之许可使用权(及授与他人使用之再许可权)，该授予之权

利是无限制的、不可撤销的、永久的、全球性的、免版税和可转让的。参观人士确

认，主办单位是该影像所有权利的唯一拥有者，并特此放弃（一）就该影像之任何及

所有权利，及（二）就该影像或使用该影像所产生和与之相关之任何及所有索偿的主

张。 

除非有主办单位提供其任一董事签名的书面确认﹐否则主办单位不免除条例及规则中之

任何规定﹐或其任何权利。  

 

4、主办单位隐私政策声明 

主办单位十分重视个人隐私。主办单位将遵守适用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律，包括有关个

人资料保护的适用中国法律法规。 

 

(1) 信息收集 

为向参观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并满足下段所载的目的，主办单位可以在参观人士登记

或告知某些信息时收集该等信息。在此过程中，主办单位还可收集公司的个人联络人

或公司雇员的个人信息。如登记表中所载，某些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强制性的，某些则

由参观人士自愿提供。如果要求提供但没有提供特定强制性信息，主办单位可能无法

提供所需的服务。主办单位仅出于下段所载目的保留个人资料。 

 

(2) 信息的使用 

主办单位可将信息用于以下目的： 

 处理主办单位展览会展览或参观申请； 

 通过将个人资料纳入其数据库促进并改善其运营，并根据个人资料进

行分析、研究和审计； 

 向参观人士推广并告知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展览会及其附属公司和

合资伙伴组织的活动或展览会； 

 发送其公司的出版物和研究资料； 

 营销其服务或产品；及 

 如果需要，进行法律程序的需要，包括收取逾期款项。 

主办单位可将参观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名称、电子邮件地址及实际地址）

用于为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展览会或其附属公司和合资伙伴组织的活动或展览会的

宣传和邀请以及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直邮、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开展的服务推广进

行直接促销，或向参观人士发送电子通讯。 

 

本人同意就本人在展览会中选择的参展商及供应商对本人的入场证进行扫描，并愿意

向其提供本人的个人数据。本人同意前述个人数据可用于参展商及赞助商就其产品或

服务与本人进行联络，并同意参展商及赞助商为上述目的而将数据转移至中国以外的

地区。同时，为经营展览会、分析访客流量及改善访客的活动体验所需，本人理解并

同意由主办单位和任何代表其利益的第三方持有并使用本人的个人数据。 

 

(3) 数据披露/传输 

主办单位将对主办单位所持有的个人资料保密，但可以将个人资料提供或传输予： 

 与主办单位业务运作或服务有关的代理、顾问、核数师、承办商、或

服务提供商，为促进及加强主办单位的运作，将所收集的个人资料作

分析、研究及审计； 

 主办单位的海外办事处、关联公司、合资伙伴，亦是其他展览的主办

单位，目的是为有关主办单位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主办的展览会的宣传

或邀请进行直接促销； 

 根据中国境内或境外适用法律，主办单位须向其作出披露的人士。 

 

(4) 数据传至境外 

主办单位通常会将参观人士的个人资料储存在主办单位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内，但参观

人士同意，主办单位可将参观人士的个人资料转移到主办单位位于中国以外的办事处

或关联公司或本声明以上第（3）段所列并可能位于海外的人士或实体。 

 

(5) 参观人士同意和权利 

参观人士签署本合同即表示明确同意本条所载的对其个人资料的收集、使用和传输，

包括为直接促销而使用并提供其个人资料。 

参观人士可通过按下述联络信息通知主办单位而选择不接收促销资料，主办单位将停

止发送促销资料，而不收取费用。参观人士还可要求主办单位更正其错误的个人资料。 

 

联系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華潤大廈 17 樓 

电话：（852）25162125 /（852）2827 6211   传真：（852）37497349  

电子邮件: databi-hk@ubm.com    

为了安全起见﹐以及为了防止和探察犯罪行为﹐参观人士随身携带的提包需要随时接受抽

查﹐并在展览中心接受闭路电视录像。  

 

5、政府法律及管辖权  

本合约受中国的法律管辖。如果双方就本合约或展览会有任可争议或分歧，任何一方

可将该争议提交主办单位所在地有关法院进行审理。  

除非获得书面注明﹐否则主办单位的权利是累加的﹐将不会取代法律权利及补救方法。

迟延行使或不行使任何权利不应视为放弃有关权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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